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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民政局

关于对市九届人大三次会议第268号建议的

答    复
马梅婷代表：

首先感谢您对我市婚姻登记工作的关注！您提出的“关于婚姻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婚姻登记工作是民政部门一项传统业务，2003年以前，婚姻登记在乡镇一级办理，当时申请、填写证件均为手写；2023年婚姻登记收归县级民政部门办理后，使用单机版的登记系统，可以打印登记证；2012年，河南省开始使用全国婚姻登记系统办理婚姻登记，也陆续将历史数据录入系统；2019年,河南省使用省建婚姻登记系统，才具备了人脸比对、公安联网审核、证件扫描录入等功能，有效避免了冒用证件、虚假证件登记等情况发生。

重复登记是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市民政局多次向省民政厅请示，探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办法。2021年11月5日，省民政厅下发《关于做好重复办理结婚登记有关问题处理工作的通知》，为婚姻登记机关解决重复登记问题提供了业务指导。2021年1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民政部《关于印发〈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为解决常见的涉及冒用证件、虚假证件办理婚姻登记问题提供了司法和政策遵循。   

市、县两级民政部门及时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依法依规为当事人解决婚姻登记遗留问题，现在重复登记、冒用身份登记现象已经很少发生。

                                  2024年7月24日
（联系人：刘世民         联系电话：0393-6687129）
  抄送：市人大选工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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